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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查核評估小組會議記錄 

時  間：111年01月04日 

地  點：本署5樓簡報室                              

主    席：宋主任委員文宏              紀錄：陳畇喬 

出席人員：莊委員玲如、洪委員瑞芬、陳委員俊婷、許執行秘書為淵。 

列席人員: 吳委員思嫻 

壹、主席報告:略 

貳、執行秘書報告 

一、 查核評估小組： 

110年12月23日之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查核小組會議決議

內容，已簽呈檢察長批閱，奉核定後已行文有關團體該次會議決議結

果。 

二、 會務報告：略。 

三、 查核案件22件：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14件 

1.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1月-1)   

2.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1月-4)                    

3.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2月-1)                       

4.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2月-2)                       

5.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2月-3)                       

6.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2月-4)    

7.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2月-5) 

8.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2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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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2月-7)       

10.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2月-8)                       

11. 110年度工作計畫 (11月)                    

12. 110年度工作計畫 (12月)    

13. 110年度工作計畫 (12月-2) 

14. 110年度工作計畫 (12月-3)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高雄分會5件 

15.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2月)                      

16.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2月-1)                  

17. 110年度工作計畫 (12月)      

18. 110年度工作計畫 (12月-1)       

19. 110年度工作計畫 (12月-2)                       

■財團法人天主教社會慈善福利基金會(華遠兒童服務中心)1件 

20. 燃燒希望之火-110年弱勢家庭與兒少照顧支持服務方案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高雄市南區分事務所1件 

21. 110年寒冬送暖活動計畫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1件 

22. 110年度得勝者計劃-高雄市各國中青少年犯罪防治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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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查核小組決議： 

一、查核評估案件： 

編

號 

申請機構 內                       容 

1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1月-1)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 874,786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2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1月-4)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 59,160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3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2月-1)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 13,545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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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申請機構 內                       容 

4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2月-2)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 1,315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5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2月-3)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 20,215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6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2月-4)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 30,840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7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2月-5)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 7,020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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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申請機構 內                       容 

8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2月-6)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 28,950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9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2月-7)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 10,300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10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2月-8)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 613,804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11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0年度工作計畫 (11月) 

查核

情形 

計畫九憑證編號 3”楊宏源”零用金應為 452元,

溢付 10元，補助金額應為 1,952元。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 573,844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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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申請機構 內                       容 

12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0年度工作計畫 (12月)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 73,894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13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0年度工作計畫  (12月-2)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 1,424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14 

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

保護會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0年度工作計畫 (12月-3)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 7,200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15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

會臺灣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2月)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 211,040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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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申請機構 內                       容 

16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

會臺灣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0年度工作計畫 (結合) (12月-1)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 10,000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17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

會臺灣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0年度工作計畫 (12月)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 121,608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18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

會臺灣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0年度工作計畫 (12月-1)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 515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19 

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

會臺灣高

雄分會 

方案

名稱 
110年度工作計畫 (12月-2)   

查核

情形 

申請核銷金額須扣除超支 9,613元，故補助金額 

為 23,812元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 23,812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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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申請機構 內                       容 

20 

財團法人

天主教社

會慈善福

利基金會

(華遠兒童

服務中心) 

方案

名稱 

燃燒希望之火-110 年弱勢家庭與兒少照顧支持服

務方案 

查核

情形 

1. 單據憑證相符。 

2. 本計畫核定補助比例為 7.86934%。總支出經

費 1,217,511元。故補助金額為 95,810元。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 95,810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21 

財團法人

台灣兒童

暨家庭扶

助基金會

高雄市南

區分事務

所 

方案

名稱 
110年寒冬送暖活動計畫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 300,000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22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

得勝者教

育協會 

方案

名稱 

110年度得勝者計劃-高雄市各國中青少年犯罪防

治宣導活動 

查核

情形 
單據憑證相符。 

小組

決議 

1. 決議：准予核銷 325,165元。 

2. 撥款方式：由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支應。 

 


